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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及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本公告乃由德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1)條作出。

聯交所已對上市規則作出修訂，當中涉及（其中包括）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新
上市規則附錄三項下上市發行人的組織章程細則或相等章程文件，據此上市發行人須於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後的第二次股東週年大會之前對章程文件作出必要修訂，令章程文
件符合該等規定。為(i)使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章程大綱及細
則」）符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以及開曼群島的適用法律；及(ii)根據上述建議修訂採納內
務改善及修訂，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擬通過特別決議案方式尋求本公司股
東（「股東」）批准修訂現有章程大綱及細則（「建議修訂」）及採納本公司第二份經修訂及重
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新章程大綱及細則」）。

建議修訂及採納新章程大綱及細則（其已納入建議修訂）須經股東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
准，方可作實。

- 1 -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修訂的詳情連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適時寄發
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德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曾昭群

香港，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曾昭群先生及劉家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蘇俊文先
生、陳仰德先生及黃寶先生。

- 2 -


